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隰政发〔2022〕69 号

隰县人民政府
关于调整《隰县 2022 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

农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

效衔接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山西省《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

资金工作的通知》(晋财农〔2021〕56 号)和《做好过渡期内涉

农资金整合实施方案编制和备案工作的通知》（晋财农〔2021〕

60 号）文件要求及预算调整情况，决定将《隰县 2022 年统筹整

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

接试行方案》进行调整，现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特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隰县人民政府

2022 年 9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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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常委，政府副县长，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

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9月 20日印发

校对人：渠荧荧 共印 40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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隰县 2022 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
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

有效衔接试行方案

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根据《中

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

接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20〕30 号）和《中共山西省委、山西省

人民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实施

方案》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贯彻落实财政部《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

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1〕22 号）和省财政厅等 11

部门联合下发的《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

资金工作的通知》(晋财农〔2021〕56 号）精神，认真落实省市

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部署，按照

“中央统筹、省负总责、市县乡抓落实”的工作机制，确保我

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顺利开展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为引领，

以振兴扶持项目为平台，改革财政资金管理使用机制，形成“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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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渠道引水、一个龙头放水”的乡村振兴投入新格局，充分发

挥财政资金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

的主导作用和集聚效应，提高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效益，确保如

期完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各项

任务。

三、基本原则

——积极稳妥，不断创新。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是

一项重大改革，既要克服盲目性，积极稳妥地推进试点工作，

又要加大体制机制创新，坚持在试点实践中提高创新，打破“打

酱油的钱不能买醋”的困局，逐步形成一套科学、管用、有效

的统筹整合使用新机制。

——权责匹配，激发活力。按照省、市要求，对纳入统筹

整合使用范围的财政涉农资金，仍按照原渠道下达，资金项目

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脱贫县。作为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

的实施主体，既要履行资金项目的审批权，又要承担资金安全、

规范、有效使用的具体责任，进一步激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

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的活力。

——精准发力，注重实效。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要

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成效紧密挂钩，主

要用于富民产业培育、基础设施建设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、

小额信贷贴息、公共服务保障和能力素质提升等方面，切实解

决制约生产、生活和发展的瓶颈问题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。



- 5 -

四、整合范围

我县 2022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的范围：统筹中央 16

项、省 9 项涉农资金。

2022 年计划整合资金 17907.745 万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

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其中：产业发展 10797.73 万元；基础

设施建设4949.015万元；公共服务2161万元。

五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在县农业农村工作领导组的指导下，

建立由财政、农业农村、乡村振兴、发改等有关部门参加的统

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

效衔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，定期或不

定期召开会议交流情况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。

（二）厘清负面清单。在资金使用上严格落实负面清单制

度，不得用于中央、省列出的“负面清单”事项以及与巩固拓

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无关的项目。负面清单之外，

均能够实现“大类间打通、跨类别使用”，应尊重群众意愿，

区分轻重缓急，自主安排项目，统筹使用资金。

（三）完善制度体系。各有关部门要及时研究完善各项制

度，取消限制资金统筹整合使用的相关规定。同时制定统筹整

合资金具体办法，明确操作程序、资金用途和监管措施。对统

筹整合资金的使用方案，要层层上报、取得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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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严格资金监管。审计、纪检等部门要加强对项目实

施及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和监督检查，建立资金、项目监督责

任制和责任追究制，对弄虚作假或挤占、截留、挪用资金和不

作为、乱作为等行为，进行严肃追责。

（五）落实绩效评价。财政、农业农村、乡村振兴等部门

要建立绩效评价制度，按年度对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情况进行绩

效评价，为下年度资金统筹整合工作提供决策依据。

附件：2022 年隰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实施项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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